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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市文物建筑修缮工程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文物建筑的修缮，严格申报审批程序，

提高审批质量和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江苏省文物保

护条例》和《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文物建筑，是指公布为文物保护单

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古建

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文物建筑修缮工程（以下简称

修缮工程），均按本办法管理。 

第三条 修缮工程以“不改变文物原状”为基本准则，

坚持以下原则： 

（一） 原址保护。只有在发生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

因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的需要，使迁移保护成为唯一有效的手

段时，才可以原状迁移，易地保护。易地保护要依法报批，

在获得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 减少干预。凡是近期没有重大危险的部分，除

日常保养以外不应进行更多的干预。必须干预时，附加的手

段只用在最必要部分，并减少到最低限度。采用的保护措施，

应以延续现状，缓解损伤为主要目标。   

（三） 保护原状与历史信息。应当加强对建筑本体的

研究和评估，以现存的有价值的实物为主要依据，并必须保

存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遗留的痕迹。一切技术措施应当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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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再次对原物进行保护处理；经过处理的部分要和原物或前

一次处理的部分既相协调，又可识别。所有修复的部分都应

有详细的记录档案和永久的年代标志。   

（四） 科学使用保护技术。独特的传统工艺技术必须

保留。所有的新材料和新工艺都必须经过前期试验和研究，

证明是最有效的，对文物建筑是无害的，才可以使用。   

（五） 正确把握审美标准。文物建筑的审美价值主要表

现为它的历史真实性，不允许为了追求完整、华丽而改变文

物原状。   

第四条 文物建筑的保护应当制定总体保护规划，文物

建筑的修缮工程应当依据批准的规划编制修缮方案。 

第五条 具有法人资格的文物管理或使用单位，包括经

国家批准，使用不可移动文物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

宗教组织和其他企事业单位，为文物建筑修缮工程的业主单

位。 

第六条 承担文物建筑修缮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单位必须具有国家文物局认定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资

质认定办法和分级标准按国家文物局相关规定。 

第七条 修缮工程主要是对现存文物进行维修保护和

相关环境进行整治的技术措施。对文物建筑的修缮工程包括

保养维护、抢险加固、现状修整、重点修复四类工程。每一

项工程都应当有相应的方案，所有技术措施都应当在方案显

示。   

（一） 保养维护是指建筑物的轻微损害所作的日常性、

季节性的养护，及时化解外力侵害可能造成损伤的预防性措

施。主要工作是对有隐患的部分实行连续监测，记录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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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有关的规定制定保养维护方案、实施保养维护工程。

文物建筑保养维护实行备案制。 

（二）抢险加固是指建筑物发生危及文物安全的险情时

所进行的抢救性措施，诸如支顶牵拉、堵挡、加固等抢救性

措施。此类工程须在技术检查的基础上制定抢险加固方案，

报相应的文物主管部门审批后进行。如因特殊情况不能事先

申报时，须补报备案。   

（三） 现状修整是在不扰动现有结构，不增添新构件，

基本保持现状的前提下进行的一般性工程措施。主要工程有：

归整歪闪、坍塌、错乱的构件，修补少量残损的部分，清除

无价值的近代添加物等。修整中清除和补配的部分应保留详

细的记录。   

（四） 重点修复是修缮工程中对原物干预最多的重大工

程措施，主要工程有：恢复结构的稳定状态，增加必要的加

固结构，修补损坏的构件，添配缺失的部分等。  

木结构的整体维修与加固应根据其残损程度分别采用

下列的方法。 

 1、落架大修。即全部或局部拆落木构架，对残损构件

或残损点逐个进行修整，更换残损严重的构件，再重新安装，

并在安装时进行整体加固。要十分慎重使用落架大修的方法，

而且建筑的修复已无其它方法替代。 

 2、打牮拨正。即在不拆落木构架的情况下，使倾斜、

扭转、拔榫的构件复位，再进行整体加固，对个别残损严重

的梁枋、斗栱、柱等应同时进行更换或采取其他修补加固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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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修整加固。即在不揭除瓦顶和不拆动构架的情况下，

直接对木构架进行整体加固，这种方法适用于木构架变形较

小，构件位移不大，不需打牮拨正的维修工程。 

 第八条  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按照不可移动文物级别实

行逐级上报，分级管理，并按以下规定履行报批程序： 

(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工程，国家文物行政部

门为审批机关。 

 (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工程，省文物行政部门为审

批机关。 

（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工程，市文物行政部门为

审批机关。 

（四）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工程，区文物行政部门为审批机关。 

第九条 修缮工程审批程序： 

（一）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1、由市文物行政部门接收申请材料。 

2、由市文物行政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决定是

否受理。 

3、由市文物行政部门对申请材料的内容进行核查，组

织专家评审，提出评审意见。 

4、由市文物行政部门作出审批决定并上网公示，或上

报省文物行政部门决定。 

5、由市文物行政部门将审批决定送达申请人。 

（二）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不可移动文物 

1、由区文物行政部门接收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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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区文物行政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决定是

否受理。 

3、由区文物行政部门对申请材料的内容进行核查，组

织专家评审，提出评审意见。 

4、由区文物行政部门作出审批决定并上网公示。 

5、由区文物行政部门将审批决定送达申请人。 

   第十条 修缮工程必须按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修缮工

程的业主单位变更设计，应征得原设计单位同意，并报批准

原设计方案的文物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修缮工程实行招投标和工程监理。 

第十二条  修缮工程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施工的法律、法

规和规章、规范，购置的工程材料应当符合文物保护工程质

量的要求。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进行施工，

按合同约定负责保修，保修期限自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除

保养维护、抢险加固工程以外，不少于五年。 

第十三条  修缮工程验收。 

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由省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验收。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市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

动文物由区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并将验收结果报

市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现场须提供以下材料： 

1、批复同意的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竣工图。 

2、若方案调整，须提供相关设计变更文件及省、市、

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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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理报告及装订成册的相关技术资料。 

4、工程竣工报告、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进度报告、施

工日志。 

5、隐蔽工程及分项验收材料。 

6、监理委托合同、施工合同、施工决算。 

竣工图、竣工报告、监理报告需同时提供电子文件，报

验收组织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验收组织工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文物

保护工程验收的组织工作，并确定 3 至 5 名专家组成验收专

家组负责文物保护工程的技术验收。建设单位、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相关负责人共同出席验收会。 

第十六条 验收程序。 

1、验收专家组进行资料会审及现场勘察。 

2、召开验收会。专家组组长负责会议主持。 

3、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分别书面汇报工程项

目情况、合同履行及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文物保护工程标

准情况。 

4、验收专家组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填写验收评定表，

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验收结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专家组验

收意见，下发《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结果通知书》。若工

程不合格，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成建设单位限期整改，整

改完成后另行组织工程验收。 

第十八条 市统一设立文物建筑修缮专家库，专家库成

员实行聘任制；方案评审、工程验收的专家必须在专家库中

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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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对文物造成破坏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江

苏省文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条  非国有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建筑修缮工程，参

照执行本办法。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南京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文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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